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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供材”是建筑行业术语，“甲供材”工程就是甲方（基本

建设单位）与乙方（施工单位）在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时事

先约定的，由甲方提供材料、乙方提供建筑劳务的工程。“甲供

材”的税务问题包括纳税管理和发票管理问题，一直存在争

议。譬如，“甲供材”的营业税由甲方缴还是乙方缴？“甲供材”

的发票是按全额开具还是开具劳务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甲

供设备”的税务问题，乃至“乙供”的税务问题。笔者试图从解

读税法政策原文出发，全面系统地剖析上述问题，以期达成共

识，并就甲乙双方的税务会计事项做出相应处理。

一、甲供材料（设备）的涉税问题

甲供材料（设备）主要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作为房地产行业的甲方还涉及土地增值税。

（一）甲供材料（设备）的增值税问题

从广义上讲，甲供材料（设备）的来源一般分两种，一是甲

方自产或委托加工，二是甲方外购。第一种又分自产无偿提供

和自产有偿提供两类；第二种分外购无偿提供、外购有偿提供

和代购三类。其中，自产无偿提供和外购无偿提供是狭义上的

甲供材料（设备）。为了系统剖析和全面甄别，本文从广义上探

讨甲供材料（设备）的税务问题。现行增值税政策与甲供材料

（设备）的来源和结算方式密切相关。

1.“自产无偿提供”应缴增值税。自产无偿提供，即甲方
直接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材料（设备）计入工程成本，并无偿

交与乙方用于在建工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

规定，“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视同销售货物。建筑工程属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甲方应当按

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销售额，

计算缴纳增值税。甲方（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例，下同）会计

处理为：借：在建工程（工程施工或开发成本）；贷：产成品，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由于甲方将材料（设备）

直接计入了工程成本，乙方收到材料（设备）时不作会计处理。

但考虑到实物管理的责任问题，乙方应当建立辅助账，明细记

录甲供材料（设备）的进出情况。

2.“自产有偿提供”应缴增值税。自产有偿提供，即甲方
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材料（设备）交与乙方用于在建工程，并

与乙方结算抵减工程款。《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

规定，“销售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有偿，是指

从购买方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甲方将自产或

委托加工的材料（设备）交给乙方用于在建工程，转移过程中

甲方将材料（设备）价款与施工单位抵减了工程款，属于“有

偿”行为；材料（设备）的所有权也发生了事实上的转让，此转

移行为属于销售货物，甲方应当缴纳增值税，同时应当向乙方

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会计处理为：借：预付账款———乙方；

贷：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乙

方会计处理为：收到时，借：工程物资；贷：预收账款———甲方。

用于工程时，借：工程施工———伊伊项目；贷：工程物资。
3.“外购无偿提供”不缴增值税。外购无偿提供，即甲方

直接将外购的材料（设备）计入工程成本，并无偿交与乙方用

于在建工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视同销售货物。甲方将外购材料（设备）交给乙方用于在建工

程，转移过程中甲方没有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属于“无偿”行为；但由于材料（设备）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让，

此转移行为不属于赠送和销售货物，不缴纳增值税。甲方会计

处理为：外购材料（设备）时，借：工程物资；贷：银行存款。无偿

交与乙方用于在建工程时，借：在建工程（工程施工或开发成

本）；贷：工程物资。同样，甲方将材料（设备）直接计入了工程

成本，乙方收到材料（设备）时不作会计处理。但考虑到实物管

理的责任问题，乙方应当建立辅助账，明细记录甲供材料（设

备）的进出情况。

4.“外购有偿提供”应缴增值税。外购有偿提供，即甲方
将外购的材料（设备）交与乙方用于在建工程，并与乙方结算

抵减工程款。甲方将外购的材料（设备）交给乙方用于在建工

程，转移过程中甲方将材料（设备）价款与乙方抵减了工程款，

属于“有偿”行为；材料（设备）的所有权也发生了事实上的转

甲供、乙供材（设备）方式下的财税处理

程 进

渊湖北大信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430079冤

【摘要】本文试图从解读政策原文出发，全面系统地剖析不同供材（设备）方式下甲乙双方的税务问题，并就甲乙双方

的税务会计事项作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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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此转移行为属于销售货物，甲方应当缴纳增值税，同时应

当向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会计处理为：外购材料（设备）

时，借：原材料或工程物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贷：银行存款。交与乙方用于在建工程时，借：预付账

款———乙方；贷：其他业务收入等，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乙方会计处理为：收到时，借：工程物资；贷：预收

账款———甲方。用于工程时，借：工程施工———伊伊项目；贷：工
程物资。

5.“甲方代购提供”不缴增值税。甲方代购提供，即外购
的材料（设备）发票直接开给乙方，甲方将发票转交乙方，并作

资金往来账务处理或工程进度款结算。这种“代购”行为不涉

及材料（设备）所有权的转移，不属于销售货物，不缴纳增值

税。甲方会计处理为：借：预付账款———乙方；贷：银行存款。乙

方会计处理为：收到时，借：工程物资；贷：预收账款———甲方。

用于工程时，借：工程施工———伊伊项目；贷：工程物资。
（二）甲供材料（设备）的营业税问题

按照甲供材料（设备）的属性分类，一般分四种：甲供建筑

材料、甲供装饰材料、甲供无税设备和甲供其他设备。现行营

业税政策与甲供材料（设备）的属性密切相关。《营业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不含装

饰劳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

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

此条规定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甲供建筑材料”应缴营业税。这里所说的建筑材料，
是指不包括装饰材料在内的结构材料和某些专用材料，如钢

材、水泥、石材和防水材料等。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六条规定，甲供建筑材料应并入营业额缴纳营业税，

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谁是纳税人，税务发票如何

开，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关于谁是纳税人的问题，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筑材

料由甲方无偿提供且直接用于在建工程，此项业务与乙方无

经济业务关系，由乙方负担营业税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纳税

人应当是甲方。这种观点混淆了纳税人和负税人的概念。“甲

供材”部分的营业税由乙方缴纳，并纳入工程预算的一部分。

事实上，无论“甲供材”的营业税，还是“乙供材”的营业税，负

税人都是甲方。

关于发票如何开具的问题，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

为，乙方应按包含“甲供材”在内的营业额开具发票；第二种观

点认为，应按不包含“甲供材”在内的营业额开具发票。如果按

第一种观点开票，对于乙方来讲，“甲供材”部分的发票是凭空

开具的，其成本可以凭空列支吗？其实，这里同样混淆了营

业额和开票额的概念。《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建筑业应税

劳务甲供材料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浙地税函［2007］335
号）明确规定，纳税人在提供建筑业劳务后，如建设方提供材

料（甲供材料）情形，在开具建筑业发票时，“甲供材料”价款不

能作为发票开具金额，但营业税计税营业额应包括“甲供材

料”价款。

2.“甲供装饰材料”不缴营业税。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自产无偿提供、外购无偿提供等方

式的甲供装饰材料不并入计税营业额，不缴纳营业税。

3.“甲供无税设备”不缴营业税。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甲供设备不并入计税营业额，不缴

纳营业税。但是设备的具体范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第三条（十
三）项做出了界定，湖北省地税局以《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

明确安装工程营业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鄂地税发［2004］
139号）进行了列举。

4.“甲供其他设备”应缴营业税。凡不在财税［2003］16号
文件和鄂地税发［2004］139号文件列举范围内的甲供其他设
备，以及在两个文件列举范围内的自产有偿提供、外购有偿提

供和甲方代购提供等方式的甲供设备，应当并入计税营业额，

由乙方缴纳营业税。

（三）甲供材料（设备）的土地增值税问题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缴纳土地增值税时，关于甲供材料（设

备）能否作为开发成本计算增值额的扣除项目的问题上，理论

界的争论甚是热闹，实务界的操作更是五花八门。但无论是主

张扣除，还是主张不扣除，他们的政策依据都是《土地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六条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

（二）项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是指以出包方式支付给承包单位

的建筑安装工程费，以自营方式发生的建筑安装工程费”。

归根到底，就是建筑工程安装费是否包括甲供材料（设

备）。主张扣除的一方认为，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以出包方式

支付和以自营方式发生这两个部分，甲供材料（设备）就是自

营方式发生的部分。主张不扣除的一方认为，建筑安装工程费

就是工程费，当然不包括甲供材料（设备）款。争论的焦点，是

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的界定，双方有不同的理解。

建筑安装工程费在实操上的误区，尚待有权机关作进一

步的界定。在这里，笔者就甲供材料（设备）是否属于建筑安装

工程费，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

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做一个反向推定。《土地
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审核建筑安装工程

费时应当重点关注：（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购建筑材料时，自

购建材费用是否重复计算扣除项目。（四）房地产企业采用自

营方式自行施工建设的，还应当关注有无虚列、多列施工人工

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等情况。”

《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第二十五条强调的是“重复

计算”、“虚列”和“多列”，那么换句话讲，只要不是重复计算、

没有虚列和多列，实际支付的甲供材料（设备）允许在建筑安

装工程费中计算扣除。《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琼地税发［2009］104号）规定：对于包工不包
料的建安工程，施工方按提供的建安劳务金额（不含材料价

款）开具发票。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时，施工费用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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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凭证以建安发票为准，材料和设备费用的扣除凭证以销售

发票为准。会计处理详见“甲供材料（设备）的增值税问题”

部分。

（四）供材料（设备）的企业所得税问题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

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

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自产无偿提供、

外购无偿提供等方式的甲供材料（设备），即狭义上的甲供

材料（设备）应当计入甲方的在建工程成本或开发成本；自产

有偿提供、外购有偿提供和甲方代购提供等方式的甲供材料（设

备），即广义上的甲供材料（设备）应当计入乙方的建筑安装

成本。

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8］80号）第
八条（二）项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

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2009］114 号）第六条的规
定，未按规定取得的合法有效凭据不得在税前扣除。也就是

说，自产无偿提供的甲供材料（设备）应按成本计算单和计提

的增值税确认在建工程成本，外购无偿提供的甲供材料（设

备）凭采购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确认在建工程成本或开发成

本，自产有偿、外购有偿等方式的甲供材料（设备）凭甲方开具

的增值税发票计算建筑安装成本，代购方式的甲供材料（设

备）凭甲方转交的销货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计算建筑安装成

本。会计处理详见“甲供材料（设备）的增值税问题”部分。

二、乙供材料（设备）的涉税问题

乙供材料（设备）缴纳增值税或者营业税的现行政策，与

其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关。按生产经营方式区分，乙方可分为

生产商、经销商和建筑商三类。

（一）乙方作为生产商的税务问题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纳税人的下列

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货物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

劳务的营业额，并根据其销售货物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不缴纳增值税；未分别核算的，由

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售额：（一）销售自产货物并同

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行为”。因此，作为生产商的乙方销售自

产材料（设备），如销售铝合金门窗等，同时负责安装的，应就

铝合金门窗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安装劳

务缴纳营业税并开具建筑业发票。

例 1：乙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承包甲公司综合
楼铝合金门窗工程，结算总价款 722万元（含税），其中自产铝
合金门窗款 702万元，安装款 20万元。结算时，借：应收账款
722；贷：主营业务收入———铝合金门窗 600，主营业务收
入———安装 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2。计
提营业税金，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0.6；贷：应交税费———应交

营业税 0.6。甲方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工程施工或开发
成本）722；贷：应付账款 722。

（二）乙方作为建筑商的税务问题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纳税人的下列

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货物的销

售额，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销售额不缴纳营

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

额：（一）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营业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作为建筑商的乙方在提供建筑业劳

务时销售自产材料（设备），如安装同时销售自产铝合金门窗，

应就安装铝合金门窗的劳务缴纳营业税并开具建筑业发票，

铝合金门窗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

例 2：乙建筑企业承包甲公司综合楼铝合金门窗工程，结
算总价款 722万元（含税），其中自产铝合金门窗款 702万元，
安装款 20万元。

假定乙建筑企业已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结算时，借：

应收账款 722；贷：主营业务收入———铝合金门窗 600、———安

装 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2。计提营业税
金，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0.6；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0.6。甲方会计处理同例 1（下同）。
（三）乙方作为经销商的税务问题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一项销售行为

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

除本细则第六条的规定外，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

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

物，应当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

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六条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又

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行为。除本细则第七条的规定外，从事

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不缴纳营业税；其他单位和

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缴纳营业税”。

也就是说，作为经销商的乙方销售外购材料（设备）同时

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应当一并缴纳增值税并开具增值税发

票。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生产商的乙方如果销售外购的材料

（设备）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应当一并缴纳增值税并开具

增值税发票；作为建筑商的乙方如果提供建筑业劳务同时销

售外购的材料（设备）的，应当一并缴纳营业税并开具建筑业

发票。

例 3：乙商贸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承包甲公司综合
楼铝合金门窗工程，结算总价款 722万元（含税），其中铝合金
门窗款 702万元，安装款 20万元。借：应收账款 722；贷：主营
业务收入———铝合金门窗 617.09，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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